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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

至15:00。

2、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八都经济开发区小平大道8号，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小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1218人，代表股份549,883,5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4.706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7人，代表股份443,608,24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65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211人，代表股份106,275,26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03%。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刘伟律师、张卓律师

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549,681,7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3%；

反对12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弃权7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168,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3%；

反对12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4%；

弃权7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49,653,2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1%；

反对12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弃权10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139,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5%；

反对12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

弃权10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49,653,0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1%；

反对1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弃权10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139,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3%；

反对12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2%；

弃权10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5%。

（四）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9,643,5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4%；

反对13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弃权10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129,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4%；

反对13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3%；

弃权10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6,138,9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8%；

反对12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

弃权10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138,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8%；

反对12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

弃权10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3%。

其中关联股东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及沈小平先生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通鼎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387,519,421股，沈小平先生（为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表决权股份

55,994,172股，已对此项提案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9,638,3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4%；

反对12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弃权11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124,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5%；

反对1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

弃权1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5,171,6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31%；

反对4,57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27%；

弃权13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1,658,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703%；

反对4,57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47%；

弃权1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5,175,8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39%；

反对4,57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22%；

弃权13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1,662,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742%；

反对4,57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20%；

弃权13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8%。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9,616,4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4%；

反对12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弃权13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102,8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9%；

反对1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0%；

弃权1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9,632,0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

反对14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弃权11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118,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6%；

反对14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

弃权11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6%。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5,171,2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30%；

反对4,57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8%；

弃权13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1,657,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699%；

反对4,57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03%；

弃权13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9,619,0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9%；

反对12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弃权13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105,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3%；

反对1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5%；

弃权13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6,109,3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0%；

反对126,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

弃权13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109,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0%；

反对12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

弃权1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

其中关联股东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及沈小平先生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通鼎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387,519,421股，沈小平先生（为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表决权股份

55,994,172股，已对此项提案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刘伟律师、张卓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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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圣阳股份，证券代码：

002580） 于2026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

变化。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发展集团” ）书面函询

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发展集团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公司此前已于2026年4月13日、4月16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3、014）， 于4月21日披露了《关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6），已就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况进行了说明，并充分提示相关投资风险，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

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

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控股股东发出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问询函及其回函

2、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94� � � � � � � �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2026-046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

1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26年5月11日，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本公司2025年12月31日的股份总数1,114,816,535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按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5.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613,149,094.2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

入以后年度。 公司2025年度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年报披露日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参与分红的股份总数因股份回购等事项发生变

动的，则以未来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分配

总额进行调整的原则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114,816,535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

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9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1.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5日，

2、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26 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2 08*****332 深圳市润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 08*****626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2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9号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B座）37层；

3、咨询电话：0755-83867888转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咨询联系人：杨健锋。

七、备查文件

1、结算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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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荣昌生物制药（烟

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

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

提名王威东先生、房健民先生、温庆凯先生、王荔强先生、房艺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其中，王威东先生、房健民先生、温庆凯先生、房艺女士为执行董事候选人，王荔强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候选人；同意提名宋希亮先生、黄国滨先生、陈云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

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中，宋希亮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公司将召开2025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董事会换届事宜，其中非独立董事（不含职工代表董事）、独立董事均采取累积投票制

选举产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为保证公司董

事会的正常运作，在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前述事项前，仍由第二届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提名人声明与承诺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未满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此外，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独

立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

司对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王威东先生，1959年9月出生，于1982年7月获得黑龙江商学院（现称哈尔滨商业大学）中药制药

专业的工学学士学位。于1993年3月创办荣昌制药，并于1993年至2023年12月担任荣昌制药董事长及法

定代表人；2013年6月至今担任迈百瑞生物董事；2015年1月至今担任荣昌生物美国董事；2013年10月至

2020年4月担任公司董事，2019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主要负

责公司的整体管理、业务与战略规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威东先生与房健民先生、林健先生、熊晓滨先生、王荔强先生、王旭东先生、邓

勇先生、杨敏华女士、温庆凯先生、魏建良先生及烟台荣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

荣达 ” ）、RongChang� Holding� Group� LTD.（以下简称 “RongChang� Holding” ）、I-NOVA�

Limited（以下简称“I-NOVA”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前述10名共同实际控制

人直接和通过烟台荣达、烟台荣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荣谦” ）、烟台荣益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荣益” ）、烟台荣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

荣实” ）、 烟台荣建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烟台荣建” ）、RongChang� Holding、

I-NOVA间接合计控制公司38.01%的股份。 除上述情形外，与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房健民先生，1962年5月出生，于1998年5月获得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

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并于1997年至2000年期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外科、波士顿儿童医院开展专注于癌

症方面的博士后研究。 2011年4月至今担任荣昌生物美国董事，2013年6月至2020年3月担任迈百瑞生物

总裁，2013年6月至今担任迈百瑞生物董事长，2017年1月至今担任荣昌制药董事，2019年9月至今担任

荣昌生物香港董事；2020年5月至2023年4月担任荣昌生物医药研究（上海）有限公司（已注销）董事；

2022年5月至今担任上海荣昌生物科技执行董事；2008年10月至2023年8月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官；2008

年10月至2020年4月担任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为公

司的联合创始人，主要负责公司的整体管理、业务与战略规划，并全面负责公司药物研发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房健民先生与王威东先生、林健先生、熊晓滨先生、王荔强先生、王旭东先生、邓

勇先生、杨敏华女士、温庆凯先生、魏建良先生及烟台荣达、RongChang� Holding、I-NOVA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前述10名共同实际控制人直接和通过烟台荣达、烟台荣谦、烟台荣

益、烟台荣实、烟台荣建、RongChang� Holding、I-NOVA间接合计控制公司38.01%的股份。 房健民先

生为董事候选人房艺女士之父。 除上述情形外，与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人

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 温庆凯先生：1966年9月出生， 于1995年5月获得浙江大学的科技哲学硕士学位。 2004年2月至

2019年5月担任荣昌制药副总裁，2016年5月至今担任荣昌制药董事；2010年3月至2020年6月担任荣昌

淄博董事；2015年10月至今担任迈百瑞生物董事；2018年9月至今担任烟台市和元艾迪斯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监事；2025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主要负责公司

的投融资活动、内部控制及证券发行上市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温庆凯先生与王威东先生、房健民先生、林健先生、熊晓滨先生、王荔强先生、王

旭东先生、邓勇先生、杨敏华女士、魏建良先生及烟台荣达、RongChang� Holding、I-NOVA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前述10名共同实际控制人直接和通过烟台荣达、烟台荣谦、烟台荣

益、烟台荣实、烟台荣建、RongChang� Holding、I-NOVA间接合计控制公司38.01%的股份。 除上述情

形外，与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

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其他

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4、 王荔强先生，1970年7月出生， 于2019年11月获得比利时联合商学院 （United� Business�

Institute）的工商管理博士学位。2010年3月至今、2012年11月至今分别担任荣昌淄博总经理、荣昌淄博

董事长，2012年2月至今担任荣昌制药总裁及董事，2023年12月至今担任荣昌制药董事长；2015年3月至

今担任立达医药董事兼总经理；2020年4月至今担任立达医药董事长；2020年2月至今担任业达孵化董

事长；2021年5月至今担任荣昌制药香港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荔强先生与王威东先生、房健民先生、林健先生、熊晓滨先生、王旭东先生、邓

勇先生、杨敏华女士、温庆凯先生、魏建良先生及烟台荣达、RongChang� Holding、I-NOVA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前述10名共同实际控制人直接和通过烟台荣达、烟台荣谦、烟台荣

益、烟台荣实、烟台荣建、RongChang� Holding、I-NOVA间接合计控制公司38.01%的股份。 除上述情

形外，与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

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其他

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5、房艺女士，1990年8月出生，2012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士学位，2017年获

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学博士学位（Juris� Doctorate），并于当年11月通过美国加州律师

资格考试（California� Bar� Exam），当年12月获得加州执业律师资格。 房艺女士于2015年夏天在美国

联邦法院实习，2017年9月加入位于美国硅谷的Fenwick� &� West� LLP�律师事务所，从事公司上市，风

险投资以及并购等相关律师工作，2019年加入荣昌生物工作至今，是荣昌生物国际法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房艺女士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165,240股股份，房艺女士为董事候选人房健民

先生之女。 除上述情形外，与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宋希亮先生，1965年生，管理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会计学院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任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普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森麒麟轮

胎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

任山东海奥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环科院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深圳市东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希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

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黄国滨先生，1968年生，199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1997年获得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MBA，

曾获上海海外金才，是同济大学校董，也是牛津大学全球商业校友会成员。 黄国滨先生自1999年至2011

年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负责中金重要客户及重大项目融资和投行业务，曾任中金投行人

力资源委员会主管、业务开发委员会主管、中金公司欧洲投行部主管及投行运营委员会委员；自2011年

至2015年担任高盛中国大工业组主管； 自2015年至2022年担任摩根大通全球投资银行中国首席执行

官，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首席执行官兼投资银行主管；自2022年至2023年担任摩

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高级顾问；自2024年2月起担任智赢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自2023年

6月至今担任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自2024年9月至今担任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非独

立董事；自2025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自2026年1月至今担任MiniMax� Group� Inc.的独立非

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国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

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陈云金先生，1985年7月出生，于2010年获香港中文大学普通法法学硕士学位；中国执业律师。

2010年8月至2012年4月任美国Gibson, � Dunn� &� Crutcher律师事务所香港分所律师，2012年4月至

2014年1月，任三星电子香港有限公司法务主任，2014年1月至2015年9月任香港瑞安建业有限公司法务

主管，2015年9月至今任道生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务总监，2020年8月至今任合成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2年7月至今担任万华生态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2年5

月至今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云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

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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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5月15日以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2026年5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威东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荣昌生

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议案》

经审议，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对公司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抗肿瘤抗

体新药研发项目” 中的部分临床试验子项目进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总金额保持不变。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2）。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董事的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审查，董

事会同意提名王威东先生、房健民先生、温庆凯先生、王荔强先生、房艺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其中，王威东先生、房健民先生、温庆凯先生、房艺女士为执行董事候选人，王荔强先生为非

执行董事候选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董事的100％。

（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审查，董

事会同意提名宋希亮先生、黄国滨先生、陈云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自公司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中，宋希亮先生为会

计专业人士。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董事的1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

修订〈公司章程〉、修订及制定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董事的100％。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制定、修订部分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

修订〈公司章程〉、修订及制定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本次拟制定、修订的管理制度中，《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董事的100％。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为保障公司规范运作，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公司拟于2026年6月16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董事的100％。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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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

程》、修订及制定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关

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相关情况

2025年11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之B类权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2022年A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5年11月1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向10名B类权益激励对象归属限制性股票102,000股，归属的股票于

2025年1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本次归属后， 公司总股本由563,608,243股增至563,

710,243股，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B类权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8）。

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A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之A类权益第三个归属期及B类权益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

于作废部分2022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2023年A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6年1月2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向2022年激励计划的14名A类权益激励对象、110名B类权益激励

对象和2023年激励计划的18名B类权益激励对象归属限制性股票767,240股，归属的股票于2026年1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本次归属后，公司总股本由563,710,243股增至564,477,483股，详

见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年及2023年A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权益对应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综上，本次合计增加注册资本86.9240万元，增加股本869,240股，公司股本总数由563,608,243股

变更为564,477,483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56,360.8243万元变更为人民币56,447.7483万元。

二、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

容如下:

《公司章程》原条款 《公司章程》修订后的条款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360.8243万元。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447.7483万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563,608,243股普通股，其中

A股为355,027,004股， 约占股本总数的62.99%，H股为208,581,

239股，约占股本总数的37.01%。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564,477,483股普通股，其中

A股为355,896,244股， 约占股本总数的63.05%，H股为208,581,

239股，约占股本总数的36.95%。

第一百〇二条 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

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股份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和本

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由董事会委任为董事以填补董事会某临时空缺或增加董事会

名额的任何人士， 只任职至其获委任后的公司的首届股东会为止，

并有资格重选连任。

如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监管规则并无其他规定，则公司

有权在股东会上以普通决议，在任何董事（包括董事总经理或其他

执行董事）任期届满前将其免任；但此类免任并不影响该董事依据

任何合约提出的损害赔偿申索。

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

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第一百〇二条 非职工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更换， 并可在任期届满

前由股东会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公司

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司股份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和本

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由董事会委任为董事以填补董事会某临时空缺或增加董事会

名额的任何人士， 只任职至其获委任后的公司的首届股东会为止，

并有资格重选连任。

如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监管规则并无其他规定，则公司

有权在股东会上以普通决议，在任何董事（包括董事总经理或其他

执行董事）任期届满前将其免任；但此类免任并不影响该董事依据

任何合约提出的损害赔偿申索。

董事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

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 其他条款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章程》。

三、修订及制定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制定、修订部分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制度名称 变更情况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

1 《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

2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修订 否

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制定 否

4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制定 是

上述拟制定及修订的制度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中《董事会议事规

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制定及修订的部分治理制度全文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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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

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具体内容：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根据募投项目进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对公司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抗肿瘤抗体新药研发项目” 中的部分临床试验子项目进行调整，“抗肿瘤抗体新药研发项目” 的募集

资金投资总金额保持不变。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第二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议案》，同意对公司A股首次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抗肿瘤抗体新药研发项目” 中的部分临床试验子项目进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总

金额保持不变，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对上述事

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年1月1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2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54,426,301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48.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12,462,448.00元，扣减实

际发行费用人民币106,516,951.24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505,945,496.76元。

前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3月28日全部到位。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61486761_J03号《验资

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

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已于2022年3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

二、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6年5月8日，公司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生物新药产业化项目 370,500.00 97,776.31 98,800.97

2 抗肿瘤抗体新药研发项目 206,201.05 43,000.00 33,456.20

3

自身免疫及眼科疾病抗体新药研发项

目

150,162.25 22,000.00 22,635.07

4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120,000.00 87,818.24 89,298.80

5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118.42

合计 846,863.30 250,594.55 245,309.46

注1：“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包含使用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的净额、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

品累计收益金额；

注2：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生物新药产业

化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三、本次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药品研发进度，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效益，公司拟于“抗肿瘤抗体新药研发项目”

中新增子项目“RC148” ，并将“RC88” 子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4,644.87万元、“RC108” 子项

目剩余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2,728.40万元及“RC118” 子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3,159.74万元

变更至子项目“RC148” ，变更前后公司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金额保持不变。

（一）本次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前后对比情况

经过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后的“抗肿瘤抗体新药研发项目” 具体情况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子项目代码 子项目名称 拟投资内容 拟投资阶段

本次调整前剩余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本次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增减金额

1 RC148

RC148注射液（靶向

PD-1和VEGF的双

特异性抗体）

联合化疗一线治

疗非小细胞肺癌

III期临床及药

品注册相关费

用

0.00 10,533.02 10,533.02

联合化疗一线治

疗结直肠癌

II/III期临床及

药品注册相关

费用

2 RC88

抗间皮素抗体-药物

偶联物注射液

实体瘤

I期至 III期临

床+药品注册

相关费用

4,644.87 0.00 -4,644.87

妇 科 肿 瘤 （美

国）、 妇科肿瘤

（中国）

临床II期

3 RC108

抗c-Met抗体-药物

偶联物注射液

c-Met阳性晚期

实体瘤

临床 I期至 III

期+药品注册

2,728.40 0.00 -2,728.40

4 RC118 ADC药物 实体瘤

临床 I期至 III

期+药品注册

3,159.74 0.00 -3,159.74

合计 10,533.02 10,533.02 0.00

注:原有子项目RC88、RC108及RC118的预付款项如未来发生退款，将返回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投

入新增子项目RC148中。

（二）对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具体原因

1、新增子项目RC148的原因：

RC148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新型靶向PD-1和VEGF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其设计旨在激活抗肿

瘤免疫反应的同时抑制肿瘤驱动的血管生成，通过同时靶向和抑制PD-1与VEGF通路，增强免疫系统

的抗肿瘤活性。近年来，PD-1/VEGF双抗已成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多个同类产品已在

肺癌、结直肠癌、肝癌等适应症中显示出积极的临床获益。

以肺癌为例，该病种在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前列。根据GLOBOCAN� 2022数据，2022年

中国肺癌新发病例约106.06万例，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肺癌总人群的80%-85%，是最常见

的病例亚型。在NSCLC中，鳞状非小细胞肺癌（sqNSCLC）占比约为20%-30%，这部分患者由于驱动基

因比例少，靶点极少、检出率极低，精准治疗严重缺失。 PD-1和VEGF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有望精准应

对sqNSCLC治疗的三大核心挑战：一是打破鳞癌领域无安全抗血管治疗方案的困境，填补空白，突破出

血禁忌；二是重塑肿瘤微环境，将显著提升PD-L1低表达/阴性人群的免疫响应，解决当前免疫单药或联

合化疗在此类人群获益有限的问题；三是双通路协同作用较PD-1单抗联合化疗方案更高效，有望进一

步提升中位PFS，突破现有标准方案的疗效瓶颈，为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RC148联合化疗一线治疗NSCLC的III期临床、 联合化疗一线治疗结直肠癌的

II/III期临床研究已获许可。为进一步推进RC148在非小细胞肺癌及结直肠癌的临床研究，加快产品上市

进程，同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新增子项目RC148，并相应增加其募集资金投入，所需资金来

源于本次调减的其他子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2、调减原募投项目抗间皮素抗体-药物偶联物注射液（RC88）、抗c-Met抗体-药物偶联物注射液

（RC108）及 ADC药物（RC118）的拟投入募集资金的原因：

（1）抗间皮素抗体-药物偶联物注射液（RC88）

RC88是一种新型间皮素(MSLN)靶向ADC，以MMAE为有效载荷，用于治疗MSLN阳性实体瘤，由

于临床疗效未达预期和竞争格局恶化，公司经审慎考虑决定终止RC88临床研究管线，故调减募集资金

人民币4,644.87万元至前述更急需使用募集资金的研究项目。

（2）抗c-Met抗体-药物偶联物注射液（RC108）

RC108是一种c-MET靶向ADC，用于治疗c-MET阳性实体瘤，由于临床疗效未达预期和竞争格局

恶化，公司经审慎考虑决定终止RC108临床研究管线，故调减募集资金人民币2,728.40万元至前述更急

需使用募集资金的研究项目。

（3）ADC药物（RC118）

RC118是一种靶向Claudin18.2的抗体偶联药物，由于竞争格局日益激烈，后续临床开发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经审慎考虑，为优化研发资源配置，决定调减募集资金人民币3,159.74万元至前述更急需使

用募集资金的研究项目。

四、本次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可行性分析

（一）高质量的研发团队为项目实施提供人才保障

公司拥有一支富有前瞻性且经验丰富的研发管理团队， 多数成员拥有逾20年的跨国医药行业经历

与成功经验，该等专家团队领导建立了一支学历层次高、学术理论与专业背景强的研发团队。 截至2025

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864人，占整体员工的28.35%；公司研发人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占

整体研发人员的40%以上。 公司国际化、高质量的研发团队为本次调整后募投子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人才

保障。

（二）研发体系建设为成果转化提供技术保障

公司分别在美国、上海及山东烟台创建了三大研发中心，搭建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抗体和融合蛋

白平台、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平台、双特异性抗体平台、双特异性抗体ADC平台和PR-ADC载荷回

收平台，涵盖创新生物药从早期发现、靶点筛选及验证、药物发现、研究及开发的全部关键节点。 依托核

心技术平台与强大的研发实力，以及多学科专业人员对技术的协同探索与创新，公司通过自主创新设计

与开发的产品在临床试验中显示了突破性治疗效果。 公司突出的研发实力为调整后募投子项目的实施

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产品研发进展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生命

健康的迫切需求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公司长远发

展。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加强对募投项目进度的监督，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药品注册需经过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备案、临床试验、生产审批等阶段，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批准，发放新药证书、药品生产批件，方可生产该药品。 创新药的整体研发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研发风

险高，从研发至上市销售的整体流程耗时可长达10年或以上，各项临床研究的入组及研究方案实施等受

到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具体临床研究方案及研究周期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临床研究存在结果

不及预期甚至临床研究失败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六、审议程序及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议案》，同意对公司A股首次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抗肿瘤抗体新药研发项目” 中的临床试验子项目进行调整，“抗肿瘤抗体新

药研发项目” 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金额保持不变。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将提

交股东会审议。 上述事项是公司根据原项目实施条件和自身发展战略需要而做出的安排，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保荐人对公司拟

实施的上述事项无异议，上述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七、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并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